福建中医药大学（单位）  
×××公司（单位）
关于旗山校区小阳春树木采购项目合同
年  月  日
福建中医药大学（单位） 
×××公司（单位）
关于旗山校区小阳春树木采购项目合同
甲方：福建中医药大学（单位） 
乙方：              （单位）
第一章  经福建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甲方”）公开遴选，确定了                 （以下简称“乙方”）为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小阳春树木采购项目中标单位。为了明确职责，加强配合，保证质量，确保该项目顺利进行。经双方协商，特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小阳春树木采购项目
2.采购内容及要求：包含栽植和两年养护期（详见采购招标文件附件一：旗山校区小阳春树木采购项目报价表）
3.项目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4.质量要求：合格

5.由甲方组织人员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附件一报价表中相关内容及《城市园林植物种植技术规程》最新版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6.合同总价：

金额（大写）：              元整（人民币       元）

各子项内容及费用详见乙方单位投标文件报价表。

第二条  供货时间、地点及要求

1.合同签订后的拾日历天内送货至项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内），并完成栽植全部工作内容和完工清场。

2.工期延误处罚：工期每延误一天罚3000元，作为补偿甲方损失。

3.遇到下列情况，工期可顺延。

（1）因甲方变更计划、方案造成乙方停工。

（2）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其中不可抗力的范围：不可抗力为烈度7度以上地震、8级以上(不含8级)台风、日雨量60ｍｍ以上暴雨，按气象、地震部门公布为准，以及县市级以上政府公告不允许施工的日期。）

第三条  组成合同的文件：
1.本合同协议书                 2.投标报价表

3. 招标文件                    4.承诺函

双方有关项目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四条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供应商供货到位并栽植完成，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剩下30%尾款在二年养护期满树木整株成活且无质量问题，经过再次验收合格后，移交时一次性付清。支付完毕且养护期结束后合同履行完毕。

2.采购款凭税务正规机打增值税发票，以转帐形式支付。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帐    号：                                                       

第五条  验收方法及标准：

1.初次验收：按照苗木的品种、规格、数量、质量要求等在交货、栽植完工清场后进行。苗木进场需经项目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2.成活验收：在苗木养护期二年满后进行，要求整株成活且无质量问题。

3.验收标准：按照本招标文件附件一报价表中相关内容及《城市园林植物种植技术规程》、《城市绿化工程质量验收规程》(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DBJ13-90-2007、建设部备案号J11075-2007)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4.验收需提交材料（包含但不限于）：

（1）初次验收需提交苗木种植结算清单及竣工图、苗木检疫相关证明（若有）、隐蔽工程签证（种植土验收签证）等；

（2）成活验收需提交移交单等。

第六条  双方责任：

1.甲方责任：

（1）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整个采购栽植过程进行监督与指导。

（2）甲方对乙方供应的苗木验收时，对乙方提供不合格的苗木，验收期间有权拒收。

（3）在施工及养护期间， 甲方向乙方下达书面整改通知书5个工作日内，乙方逾期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2.乙方责任

（1）乙方委派　　　　为现场负责人，负责项目的现场管理、安全管理工作及配合甲方的工作等。

（2）在合同签订后，乙方不得随意终止合同或转包他人。
（3）乙方应自觉接受甲方对其履行协议约定的监督、指导，保证在与甲方约定的期限内完成项目，并依甲方要求随时纠正或改进其工作。
（4）项目实施期间，要服从福建中医药大学的有关管理规定，项目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5）按规定做好施工安全防护工作，如因乙方原因发生安全问题，由乙方自行负责。

（6）乙方必须严格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栽种，绿化所用苗木必须包栽包活，养护期为甲方初次验收合格后二年。在此期间出现的由项目施工质量问题、养护措施不规范等原因引起的一切问题均由乙方负责并承担修复费用。若养护期内苗木死亡，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适时补种同等树木，根据实际情况顺延养护期，直至确保成活。
（7）苗木的规格及质量需达到采购招标文件及合同书要求，若苗木达不到要求愿免费更换至达到合同要求。

（8）栽植必须经过整理绿化地、原有枯死树挖除清理、种植土换填、施用基肥、支撑相配套的四角杉木支撑杆及树干缠绕草绳、余方弃置（整理的垃圾清运至校外）等必要步骤。

（9）项目养护期间，乙方应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全部苗木的日常管养工作，确保养护期间树木良好生长。

第二章  遇有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的原则，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福建中医药大学（签章）   乙方：    （签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理人：                   授权代理人：
地址：                         地址：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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